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21）

FSM Holdings Limited

核數師辭任

本公告乃由FSM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 (4)條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已辭任

本公司核數師職務，自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七日起生效（「生效日期」）。此乃由於美

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指定本公司前執行董事兼

控股股東Li Thet先生（「股東」）涉嫌參與太子集團跨國犯罪組織的網絡詐騙及洗錢

活動而遭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四日實施制裁，此項指定與羅

兵咸永道的道德責任及客戶持續服務政策產生衝突，故羅兵咸永道認為繼續與本

公司保持合作關係並不恰當，無法繼續擔任本公司核數師職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據董事會瞭解，開曼群島法律並未明確規定

辭任核數師須就其辭任而應提請本公司股東（「股東」）及債權人（「債權人」）垂注的

任何情況提供確認。除上述披露事項外，辭任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未曾提供有關確

認。因此，本公司指出，羅兵咸永道未就是否存在任何其他需關注事項作出確

認，符合相關法律要求。

董事會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確認，羅兵咸永道與本公司並無意見分歧，且董事會

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並不知悉除上述事項外與羅兵咸永道辭任有關之任何事宜須

提請本公司股東或聯交所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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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盡快物色合適的核數師以填補羅兵咸永道辭任所產生之臨時空缺，並將

於適當時候就委任本公司新核數師事宜作出進一步公告及履行所需程序。

承董事會命

FSM Holdings Limited

公司秘書

葉杰洲先生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黃月蓮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

子盈女士、黃保強先生及劉振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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